山东省旅游局关于加快推进与百度、谷歌及OTA网站战略合作相关问题的通知

各市旅游局（委）：
　　3月25日—28日，省旅游局分两期举办了全省旅游信息化暨网络营销培训班，对我省各级旅游部门、A级以上旅行社、4A级以上景区、四星级以上酒店和部分旅游商品骨干企业等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培训，以及部署下一步网络营销工作，反响积极，收效显著。为加快推进我省与百度、谷歌及OTA网站的合作进程，落实好网络营销各项筹备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高度重视，紧抓落实，举全省之力全力做好网络营销工作
　　各市要高度重视本次网络营销工作，将其作为各市今年旅游市场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，设立本市的网络营销工作领导小组（或协调机构），市场、信息中心、规划、管理、商品等部门共同参与，明确职责分工，抓紧制定工作进度表，把任务分解到具体科室，把工作责任落实到每个人，处理好各部门间分工协作，形成合力，共同推进网络营销工作。即日请各市旅游局长专门听取汇报，研究本市实施网络营销的具体措施和打算，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各项筹备工作。
　　二、广泛动员，务求实效，积极发动旅游企业参与网络营销
　　能否让企业认识到网络营销的意义和作用，能否发动更多的企业参与其中是网络营销工作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。各市要创造条件进行再动员、再培训，要针对不同合作伙伴的业务特点，指导和发动各类旅游企业选择适合的合作伙伴，最大限度的发挥网络营销的优势，务求实效，把与百度、谷歌及OTA网站的合作落到实处，让企业得实惠，见效益。各市要组织参与OTA的企业在4月20日前完成入驻手续，同时将拟入驻的企业名录汇总上报省旅游局国内市场开发处备案，并由省旅游局进行相关电子认证工作，5月1日旗舰馆（店）正式上线运营时，要确保有相当的入驻企业数量。各市还要广泛动员未能参加培训的企业积极加入此项网络营销。
　　三、大力做好宣传和推广工作，认真制定本市“捆绑营销”实施方案
　　各市要充分利用省局搭建的网络营销平台，积极组织当地旅游企业参与并开展各类营销活动。省局将与OTA联合进行推广营销，各市也要积极组织入驻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推广活动，如秒杀、团购、打折等，争取在短时间内聚集人气，提高关注度，选择适宜的时间点，集中优势媒体资源，大力做好宣传工作，掀起社会关注的热潮，引起网民的普遍关注。
　　各市要根据省旅游局的捆绑营销政策，认真制定本市的“捆绑营销”实施方案，拿出切实可行的补贴政策和奖励机制，扶持辖区内旅游企业开展网络营销。
　　四、进一步研发和完善适合网络营销的旅游产品，有步骤、有计划地开展网络营销工作
　　各市要按照省旅游局的要求，结合当地旅游资源情况和市场开发情况，进一步梳理当地的旅游产品，研发一批适合网络推广的旅游产品，完善旅游产品体系，推出“叫得响、卖得好”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城市二三日游、专项旅游、自驾游、自助游等线路产品，并开展各种线上线下推广活动，打造人气旺、口碑好的网络旅游品牌。
　　五、加强领导，建立网络营销督查制度和考核机制
　　省旅游局将实行季度通报制度，每季度对各市网络营销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通报，并将此项工作列为对各市年度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。各市要加强领导，建立督查制度和考核机制，对辖区内各县（市、区）网络营销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察和考核，确保网络营销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　　联系人：王欣源
　　电  话：0531-82676288
　　邮  箱：119473542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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